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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案例教学法在地方院校

法理学课程中的应用 ①

———以邵阳学院政法系法学专业为例

费世军
（邵阳学院 政法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法理学是学习法学的入门理论课程，但一些地方院校法理学课程受传统讲授法、教学内容及就业状况等因
素影响，法理学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到法理学课程的生命力。案例教学法有助于

引导学生从个案理解抽象的法理，培养法律思维；有助于提高学生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

意识，提升学习兴趣。相较于传统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对教师、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并要求教师精选能适应教学所需的

经典案例、地方典型案例及虚构案例。法理学课堂实施案例教学法应遵循讲解原理和法律规范、展示案例与课堂论辩、

课堂提问并评析总结、布置作业以巩固学习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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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以来，一些地方本科院校按照“先创办，后发展”的思

路及秉承“服务地方经济，促进地方法治”的办学理念积

极兴办法学专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法学教育的发

展，也为弥补法律人才的巨大缺口作出了积极贡献。以

湖南省邵阳学院为例，该院政法系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积
极筹办法学专业，２００７年正式获批并招生。虽然起步较
晚，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招生规模逐

年提高，为社会输送了各类法律人才近３００人，已毕业的
３届学生中，司法考试通过率遥遥领先于省内其他高校，
尤其是２００９级学生Ａ证通过率为５１．８％，是全国平均通
过率的４倍，毕业生报考法官、检察官的录取率为３８％以
上。至目前，法学专业已被批准为湖南省“十二五”规划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地

方院校受所属区域、师资力量、生源情况、图书资料及其

他软、硬件设施等办学条件的制约，法学专业的发展前景

不容乐观，法理学课程教学中凸显出来的问题也不少。

１　地方院校法理学教学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法理学是学习法学的入门理论学科，对于培养法律

思维、加强法学理论素养、学习部门法学和提高法律实践

能力，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在一些高校尤其是一些地方

院校，法理学课程教学效果与其地位却极不相称，教学质

量令人堪忧。有学者指出：“各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对法理

学的学习普遍存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局面，甚至

在部分学生中出现了‘上法理学课不睡觉是奇迹的现

象’”［１］具体到一些地方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理学

课程的热情更低，甚至有些学生以为学习法律就是背法

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１）法理学内容抽象不易理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
高。目前，我国出版的法理学教材虽然种类繁多，但在编

写风格上过于注重概念、原则和原理的灌输，内容抽象晦

涩，与法律实践脱节严重。加之受法学教学传统的影响，

多数地方院校法学专业一般都在一年级通过一个学期讲

授该门课程。缺乏部门法常识、之前所受教育又难以提

供必要背景知识的前提下，在学生对法理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较难理解，学习积极性严重受挫，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法理学教学的顺利开展。正如有学者所言：“刚刚

考入大学的新生大多缺乏对于法律现象的基本知识，缺

乏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突然接触到抽象的法学理论知

识，一时无所适从。［２］

（２）受功利主义和就业形势的影响，一些地方院校并
不重视法理学课程教学。“近年来，在实用功利主义思想

的影响下，一切都追求实用性……不加区别地要求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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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学术、学科都要为实践服务。”［３］因此，一切向实用

看齐，一切为司法考试服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法理学

课程理论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客观地讲，地方院

校相较于其他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而言，就业压

力更大，以致这些院校甚至将司法考试通过率视为教学

的唯一生命。在上述庸俗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地方院校

的教师和教学管理者过分强调司法考试的重要性，忽视

法理学等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一些法学专业学生甚至从

大一开始就把通过司法考试作为大学期间的最高目标，

课堂上埋头苦练司法考试真题的现象并不鲜见。

（３）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的相对滞后，也严重影响法
理学的生命力。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说过，“在法理学与

判案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之间不能划出一条固定

不变的界限”。当前，我国一些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法理

学教学观念滞后，一些教师采取“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

法，课堂教学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不注重法律实践能

力的培养，忽视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社会性与实

践性。在这种相对滞后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的引导

下，学生即使暂时掌握了理论知识，也很难将其运用于实

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掌握得并不牢固、与实践严重

脱节的理论知识很容易被遗忘，法理学应有的魅力、生命

力也无从谈起。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知识积累急剧膨胀，

如果仍延续传统教学方法，不注重采取其他教学方法启

发学生习得和运用知识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

能力，想要学生达到系统、扎实地掌握法理学知识的教学

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２　案例教学法在法理学课程教学中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的方法起源于美国，由哈佛大学法学院

的教授所创设，教师选取某一法律领域的特色案例，指示

学生课前阅读，课堂上采取苏格拉底式问答法，通过学生

回答问题、彼此之间的探讨和辩论，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某

个法律规则的内容、适用范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

如何应对新的情况。”［４］简言之，案例教学法就是指教师

为实现教学目的，根据教学内容选用现实案例或虚构案

例来引导学生理解学科理论、培养实践能力、提升教学效

果的一种教学方法。

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已普遍接受案例教学法这一

概念并在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部门法学教学中广

泛运用，取得了积极的教学效果。但法理学课程教学采

用案例教学法还处于摸索阶段。笔者认为，在法理学课

程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培养理论扎实、具备创

新实践能力的法律应用型人才。

（１）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从具体生动的个案理解
抽象晦涩的法理，培养法律思维能力。有学者认为：“中

国法理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国人自

己的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或疏忽。”［５］法理学反映了人类

法律实践的运行轨迹，是人们在长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

的经验总结，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思辩性特征。案例教学

法的本质就在于将抽象的法学理论还原于具体的现实生

活，帮助学生领会法学原理与法律实践活动的辨证关系，

学会运用法律思维去分析、判断法律现实。我们必须明

确，法理学的教学目的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现有的法学理

论，还要求学生“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当然，引导学

生关注法学发展也十分重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刑

法是否应当禁止同性恋和卖淫行为，这原本是一个具体

的刑法问题，法理学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不是简单地提

出某些理由做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是阐明并回

答这个具体问题背后所隐藏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

题，即道德的法律强制问题。”［６］

（２）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自主运用法学原理分析、
评判法律现实，提升法律实践能力。传统的法理学教学

模式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教材为

依据，对法律概念、原理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解释与

说明，即使偶尔涉及案例，也不过是教学进程中的“昙花

一现”。学生的主要任务则在于认真听讲和抄笔记，很少

主动参与教学过程。这种“讲—听—记”教的学模式有利

于教师系统地讲授法律知识，但很难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相较于“教师满堂灌、学生记笔记”

的传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则在注重学生法学理论修养

的同时兼顾提高学生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

组织学生讨论、评析案例，将法理学教科书中的理论观点

通过具体生动的案例加以诠释，为进一步学习法学课程

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３）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提升学
习兴趣。远离应用法学和法律实践的法理学，必然是枯

燥的、缺乏生命力的法理学。法理学只有建立在应用法

学和法律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拥有永恒的生命力。

法理学内容本来就晦涩、不易理解，如果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又局限于理论阐述，势必容易引起学生反感、厌恶等情

绪。因此，在法理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将枯燥教条

的法学理论融入鲜活生动的法律实践，无疑会增加法理

学课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

提升学习兴趣，并圆满实现教学目标。

此外，案例教学法还能促进教师积极备课、了解本学

科理论前沿、提高任课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加强

和改善师生关系等。

３　法理学课堂运用案例教学法的必备条件
与传统的讲授法相比较，在法理学课程教学中实施

案例教学法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主要体现于如下

方面：

（１）教师应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法律
实践经验，同时须具备良好的组织管理才能和高度的责

任感。教师作为法理学案例教学法的具体实施者，决定

着法理学案例教学法的成功与否。因此，扎实的法学理

论功底和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是任课教师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此外，教师作为课堂课堂教学中的解惑者，还应懂

得如何组织、引导学生融入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并透过

生动具体的案例讨论理解所蕴涵的法学原理，实现法理

学案例教学法的目的。第三，案例教学中还需要教师对

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脱节之出作出相应的阐释，不失前

瞻性。

（２）学生应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口头
表达能力，并能充分利用课外时间熟悉并理解法理学教

材主要内容。案例教学法的采用，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

由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学习，尤其是要重视创造

性地运用知识，创新理论，因而对学生的要求也更高。由

于案例教学法的采用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充分讨论，并由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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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出评价，教师系统讲授教材内容的时间势必减少，

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对教师没有讲授

的内容进行预习并消化理解。当然，学生具备良好的语

言表达能力也是案例教学实施的重要条件。

（３）教师应根据教材章节内容，选择能适应教学所需
的经典案例及地方典型案例用于教学所需，必要时可虚

构案例。在案例教学法正式实施前，教师应根据法理学

教学特点和内容的不同精选案例，以实现法理学的教学

目的。

笔者认为，所选取的案例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１）
法理学属于基础理论法学，所采用的案例应能反映所授

章节所涉及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律制度；（２）根据法理学
抽象思辩的学科性质，适当采用具有争议性的经典案例，

以启迪学生的思辩能力；（３）法理学研究法的一般原理，
对其他部门法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故引入的案例应

具有广泛性。立法、司法案例抑或文学故事、电影题材均

无不可，譬如电影“秋菊打管司”“白蛇传”等就能很好地

阐释法与风俗伦理的关系。

至于所选取的案例来源与种类，可从如下方面予以

考虑：（１）经典案例。法理学教学具有共性，很多高校在
长期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高校法理学教学网

站及发表的相关论文资料里积累了丰富的案例资料，包

括国内外的一些经典案例，譬如“里格斯诉帕尔默案”、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陕西黄碟案”、“泸州遗赠案”

等；（２）地方典型案例。任课教师可根据地方高校所处地
区的特点，通过报刊杂志、电视台等媒体搜集一些热点案

例，也可以采取实地走访当地检察院、法院的方式整理相

关案例资料用于教学。笔者在担任法理学教学工作的过

程中，根据邵阳学院地处湘西南的实际，紧紧围绕为中西

部地区尤其为湘西南地区输送法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突出湘西南司法机关检察、审判工作特点，通过文献查

阅、网络搜索、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编写了与法理学课

程教材章节相适应的地方典型案例集，供教学使用，取得

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３）虚构案例。在法理学教学中，
使用法律实践中真实发生的案例应为常态，但是法理学

的某些原理很难找到对应的现实案例，即使找到，由于现

实案件不可能按照理论预定的模式进展，故很难充分展

现理论。面对这种窘境，一些学者尝试着虚拟案例。比

如２０世纪美国著名的法理学家朗·富勒就曾使用虚拟
案例来探讨最具有争议性的法理学问题，比如“洞穴探索

者案”，另一位美国法学家萨伯称这是“史上最伟大的法

律虚构案”［７］。

此外，地方院校应进一步创造条件，加大投入，在大

力引进师资的同时，积极建设好能适应教学所需的多媒

体教室并购置充足的图书资料，以利于教学的开展。

４　案例教学法在法理学教学中的实施步骤
案例教学法实施步骤是案例教学法的外在表现形

式，具体是指将案例教学法运用于课堂教学时，如何安排

教学内容和教学步骤。笔者在担任法理学课程教学的几

年当中，在借鉴其他高校做法的同时，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取得了一点教学成绩。笔者认为，具体运用案例教学

法可以经由如下步骤：

（１）讲解原理和相应的法律规范。在实施案例教学
法之前，教师应针对法理学的基本知识点讲解理论要点，

并做到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以教材为基础兼顾不同的学

说观点。教师不可仅囿于一家之言，要注意把该理论问

题所引发的不同观点与该理论的发展动态予以适当阐

述；二是在讲授理论时要注意结合案例并予以提示，要做

到重点突出，讲解透彻，为随后展开的案例教学做好必要

的理论准备。

（２）展示所采用的案例，引导学生展开课堂论辩。在
课堂上通过多媒体、幻灯片等教学设备展示案例，要求学

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思考，并拿出对案

例的处理方案。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讨

论，并注意引导学生交流意见，澄清思维，提高能力。

（３）课堂提问并评析总结。在学生对案例充分论辩
后，教师便可以对学生随机提问，教师在提问的过程中，

应根据对学生基本情况的把握，在不影响课堂教学进度

的情况下，尽可能让更多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引导学

生展开小组讨论，当然，教师应根据课堂内容和相关理论

评析学生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初步评价哪种方案更合理、

更有价值，并作出课堂总结。

（４）布置作业以巩固学习。为检验案例教学法的课
堂实效，并进一步促使学生巩固并运用已学理论知识。

教师可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并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布置相应

的作业：１）要求学生针对案例揭示法理并对案例作出小
结；２）选择相类似的案例并附上所需回答的问题，要求学
生课后思考并给出自己的处理意见；３）就课堂讨论、评析
过的案例所涉及的法学原理提出新的课题供学生思考。

诚然，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教师可根据课程性质、

学生的特点与自身的优势选择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具

体到法理学教学也是如此，由于法理学课程的特点，并不

是其任一章节都适合采用案例教学法展开教学。但笔者

认为，只要教师能结合实际、精心准备，案例教学法在提

高法理学授课水平、帮助学生掌握法学理论、培养学生实

践能力方面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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